
 

 

名　　稱：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經營者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擬訂之計畫，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初次裝

填核子燃料前，向主管機關提報，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之劑量評估報告。

二、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之具體範圍，並繪製一千或五千分之一比例地

    形圖四份。

三、禁制區內土地使用權之證明文件或相關資料。

四、禁制區內之安全管制方案。

五、低密度人口半徑一又三分之一倍距離內之戶籍、聚集尖峰、日間及夜

    間等人口分布調查評估報告。

六、核子反應器設施與最接近之二萬五千人以上人口集居地區距離調查報

    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 條

本法第四條第五項所定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之劃定標

準如下：

一、禁制區：核子事故發生後，其邊界上之人於二小時內，接受來自體外

    放射性分裂產物造成之全身劑量小於二百五十毫西弗，且來自放射性

    碘造成之甲狀腺劑量小於三西弗之緊接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地區。

二、低密度人口區：核子事故發生後，其邊界上之人自放射性雲到達時起

    至全部通過時止，所接受來自體外放射性分裂產物造成之全身劑量小

    於二百五十毫西弗，且來自放射性碘造成之甲狀腺劑量小於三西弗之

    緊接禁制區之地區。

 

 

第 4 條

同一廠址內有數部核子反應器設施者，其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範圍，須

能涵蓋廠內各核子反應器設施分別計算出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全部範

圍。

 



第 5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初次裝填核子燃料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送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間之檢查改善結果及各項系統功能試驗合格

之測試報告。

 

第 6 條

經營者應依本法第九條規定，於核子反應器設施正式運轉後，每屆滿十年

之六個月前，檢具包括下列事項之整體安全評估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

一、設施營運狀況之回顧及檢討：含運轉安全、輻射安全及放射性廢棄物

    營運之回顧與評估。

二、設施待執行之改善或補強事項檢討：含機組待改善或補強問題檢討、

    承諾改善或補強事項說明。

三、總結：根據前二款事項，總結下一個十年運轉周期中應注意之事項、

    改善承諾及時程。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

經營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應向主管機關提出之各種報告或紀錄之期限，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運轉報告：每季結束後三十日內提報季報，每年結束後六十日內提報

    年報。

二、輻射安全及環境輻射監測報告：每季結束後六十日內提報季報，每年

    結束後九十日內提報年報。

三、緊急事件報告：於發現事件時起一小時內通報，並於發現事件之日起

    三十日內提出書面報告。

四、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紀錄：每月結束後三十日內提報月報。

以產生動力為主要任務之核子反應器設施 (以下簡稱動力用核子反應器設

施) 之經營者，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提出下列報告：

一、於機組大修後九十日內，提報運轉期間檢測、測試及圍阻體洩漏率試

    驗報告。

二、每五年提報設施廠址環境民眾劑量評估參數調查報告。

 

 

第 8 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重要安全事項之範圍如下：

一、運轉技術規範修改。

二、發生事故頻率或事故後果嚴重性，高於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評估。

三、對安全重要之結構、系統及組件發生故障可能性或故障後果嚴重性，

    高於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評估。



四、可能產生與終期安全分析報告預估不同之事故形式，或對安全重要之

    結構、系統及組件發生與終期安全分析報告預估不同之故障。

五、終期安全分析報告所定有關分裂產物障壁之設計基準限值改變。

六、終期安全分析報告所定用於建立設計基準或安全分析之評估方法改變

    。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第 9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期間，有危害公眾健康與安

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發現設計有重大缺陷，且未經適當評估解決。

二、興建施工作業與安全分析報告承諾有重大差異，且影響安全功能。

三、品質保證方案之執行有嚴重缺陷，對工程品質產生重大影響。

四、發生重大意外事件，對興建施工作業有不良影響。

五、經評估未來興建完成之核子反應器設施，對一般人造成之劑量超過游

    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之劑量限度。

六、提供不實之文件、資料或紀錄，致影響主管機關審核或核發執照之正

    確性。

七、經評估未來興建完成之核子反應器設施，無法符合本法第五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發布之情事。

 

 

第 10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期間，有危害公眾健康與安

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發現設計有重大缺陷或涉及第八條第二款至第六款之事項，且未經適

    當評估解決。

二、設施現場作業與安全分析報告承諾有重大差異，且影響安全功能。

三、品質保證方案之執行有嚴重缺陷，對設施現場施工品質或運轉安全產

    生重大影響。

四、發生重大意外事件，對設施現場作業有不良影響。

五、所排放之含放射性物質氣體，造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邊界空氣中之放射

    性核種一小時之平均濃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附表四之二第

    四欄所定之濃度十倍；或所排放之含放射性物質液體，造成核子反應

    器設施邊界水中之放射性核種一小時之平均濃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

    安全標準附表四之二第五欄所定之濃度十倍。

六、依環境輻射監測結果，估算廠外地區中一般人體外曝露之劑量，於一

    小時內超過○．○二毫西弗或一年內超過○．五毫西弗。

七、依環境輻射監測結果，估算一般人之劑量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規定之劑量限度。

八、提供不實之文件、資料或紀錄，致影響主管機關審核或核發執照之正

    確性。

九、動力用核子反應器設施未經適當安全評估之人為機組降載至非原設計

    全功率運轉之情事。但為因應電廠運轉安全問題、避免天然災害之影

    響、執行結構、系統及組件檢查、維護及測試作業，或燃料週期末遞

    載運轉且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發布之情事。

前項第九款適當安全評估，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降載運轉時程、功率之綜合說明。

二、功率輸出控制評估。

三、一次側系統組件衝擊評估。

四、發電設備考量。

五、運轉考量。

六、運轉操作程序評估。

 

第 11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相關結構、系統及組件，指

核子反應器設施於正常運轉、可預見運轉事件、設計基準事故、外在事件

及天然災害等狀況下，具有下列功能之一者：

一、確保動力用核子反應器冷卻水壓力邊界或研究用核子反應器冷卻水邊

    界之完整性。

二、使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機，並維持在安全停機狀態。

三、防止或減緩事故後廠外輻射劑量超出第三條各款所定限值。

 

 

第 12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核能級產品，指其設計、製造、檢驗、測試及更

換等之品質保證作業，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或主管機關認可

品質保證方案規定之產品。

 

第 13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輸入、輸出、遷移核子反應器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之個人、廠商或機構，應檢送核子反應器名稱、

規格、數量、目的、用途、日期、地點及核子保防文件等資料。

依前項規定報請核准輸入或遷移核子反應器者，應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

建廠執照或運轉執照影本。

 

第 14 條

依本法核發之執照記載事項有變更者，執照持有人應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

，於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 15 條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一定限量，指熱功率一萬千瓦。

 

第 1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應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取得主管機

關核發之除役許可後二十五年內完成。

拆除或移出之放射性污染設備、結構或物質，應貯存於主管機關核准之設

施。

 

第 17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後之廠址，其輻射劑量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應符

合下列標準：

一、限制性使用者，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二、非限制性使用者，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二五毫

    西弗。

 

第 18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稱除役計畫變更涉及重要管制事項之範圍，指除

役計畫變更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增加環境輻射之虞。

二、增加除役工作人員輻射劑量之虞。

三、增加放射性廢棄物產量之虞。

四、發現除役計畫中有未涵蓋安全問題之虞。

五、除役作業之完成時程變更。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19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除役期間，指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至主管機關審查同意經營者所檢送除役後之廠址環境輻射偵測

報告及除役完成報告之日止。

本法第二十六條準用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有危害公眾健康與安全或環

境生態之虞者，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品質保證方案之執行有嚴重缺陷，對除役工程品質產生重大影響。

二、現場作業與除役計畫之承諾有重大差異，且影響環境或輻射安全。

三、經評估相關文件、資料、紀錄或錄或檢查結果，顯示核子反應器設施

    之除役無法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四、發生重大意外事件，對現場作業有不良影響。

五、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前，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應備資格無法

    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



六、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前，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相關結構、系

    統及組件，未使用核能級產品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檢證合格之產

    品。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發布之情事。

 

第 20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定除役後之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偵測之目的、項目、方法及取樣位置圖。

二、偵測結果及分析。

三、輻射劑量評估。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21 條

本細則所定申請書件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2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